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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
114年第2次「中醫門診總額東區共管會議」會議紀錄(視訊) 

 
時間：114年12月03日（星期三）中午12時30分  

地點：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3樓會議室、台東聯絡辦公室2樓會議

室(視訊)  

主席：黃組長兆杰、李主任委員元齡*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吳乙亭 

出席委員代表：（依東區分會委員名冊排列） 

              (*為台東聯絡辦公室視訊) 

委員代表姓名 出席委員代表 

何委員宗融 (請假) 

黃委員輝榮 黃輝榮 

黃委員俊傑 黃俊傑* 

王委員健豪 王健豪 

曾委員郁雯 曾郁雯* 

柯委員建新 柯建新 

黃委員于珊 黃于珊 

廖委員德權 廖德權 

曾委員國烈 曾國烈 

莊委員瓊貴 莊瓊貴 

黃委員珮茹 黃珮茹 

李委員麥 李麥 

楊委員成湛 (請假) 

呂委員紹儀 (請假) 

王委員惟德 王惟德 

陳委員中奎 陳中奎 

丁委員立莒 丁立莒* 

鄒委員牧帆 鄒牧帆 

黃委員文英 黃文英* 

     

  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 

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：羅亦珍*、王素惠、江春桂、馮美芳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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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翠君、黃寶萱、石惠文、張瑩媛*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羅玉敏                   

列席人員： 

中醫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東區分會：陳美樺 

 

壹、主席致詞 (略) 

貳、確認113年第2次共管會議紀錄，請參閱（不宣讀）： 

  決定:洽悉。 

 

參、報告事項 

報告事項第一案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

案由：承保業務及政策動態說明。 

決定：請東區分會協助轉知會員，因應基本工資調整，投保分級表已進行

調整；另承保服務有成立多元的繳納措施，以及弱勢協助服務，請

多加利用。 

 

報告事項第二案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

案由：歷次會議決定/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決定：為配合中全會穩定點值指示，增訂「醫師別病患針傷高利用前95

百分位」管理指標乙案，同意東區分會改以修訂「中醫門診總額

東區審查抽樣原則」管理指標為「有針傷科處置次數每月大於18

次」，並延至費用年月115年1月開始實施，為免抽審家數暴增，

請加強輔導會員。 

 

報告事項第三案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

案由：中醫門診總額執行概況報告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事項第四案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

案由：「中醫門診總額東區共管會議作業要點」修訂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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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新增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，且不得具有民意代表身分(含代理人

）規定；餘洽悉。 

 

肆、散會 下午13時2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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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門診總額東區審查抽樣原則 
 

102 年 12 月 05 日修正 

104 年 12 月 09 日修正 

109 年 12 月 16 日修正 

110 年 12 月 08 日修正 

114 年 12 月 03 日修正 

壹、 論件抽樣： 

一、符合以下條件之院所需專業審查： 

（一）違規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： 

  1.經本署依「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」處以

扣減 10倍醫療費用或停止特約以上處分者，連續抽審 6 個月。 

     2.因健保醫療費用相關案件經檢調單位進行偵查、緩起訴或起訴

者，連續抽審 3 個月。 

    3.經實地訪查或查核後，尚未有涉及違規情事，惟仍有部分疑義，

為瞭解其費用申報狀況，經簽報核定預加強費用審查者或因案

經本署進行實地訪查或查核中，經核定須加強費用審查者，連

續抽審 3 個月。 

(二)依檔案分析結果予以回饋或輔導，經回饋或輔導於一定期間仍未改

善者，連續抽審 3個月。 

(三)審查醫藥專家建議繼續追蹤者，連續抽審 3 個月。 

(四)基於管理需要，須進行加強審查者，連續抽審 3個月。 

(五)新特約院所需抽審 6 個月。     

二、以前月申報資料進行檔案分析，符合下列指標之院所需專業審查： 

(一)前月醫療申報，重複就診率或用藥日數重複率超過監測值之院所。 

(二) 單一醫師全月醫療費用申請總點數，大於 95 百分位同儕值。惟最

近 1個月之初核核減率為 0者，可不列入本項指標抽審名單內。 

(三)單一醫師較去年同期成長率大於 98百分位同儕值，且全月醫療費

用申請點數在 50 萬點以上。 

(四)有針傷科處置次數每月大於 18 次以上個案之院所。 

三、無第二條情事之醫療院所，其醫療費用以每年至少抽審乙次爲原則。 

四、前季抽審核減率小於 0.5％，可以不連續抽審。 

五、降低抽審院所家數時，優先免除抽審院所之順序，以第二條各項按



5 

 

編號順序選取院所。 

貳、論人歸戶隨機抽樣之條件及時程 

 一、經專業審查初核減率≧3％者得連續抽審 3個月；若經 3個月抽審

核減率未改善至 3％以下者，得持續抽審至改善為止。 

二、同院隔日重複就診率高於指標監測值者。(排除職業災害及中醫專

款專用案件) 

三、同院針傷及內科案件交替比率大於 98百分位同儕值之院所(排除

職業災害及中醫專款專用案件) 

四、其他經共管會議決定或本署訂定者。 

 

參、一般案件（簡表）之審查原則： 

   案件分類為一般案件（俗稱簡表）者，個案經專業審查後，有下列

情形者，整筆費用核刪： 

  一、影響病人安全之處方者。   

  二、非必要之連續性就診者。 

 

肆、論件或論人歸戶抽審案件經過專業審查後，有需要追蹤輔導及實地

審查者，依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

法」及「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實地審查暨輔導作業原則」

辦理。 

 


